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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介紹
青年職涯啟動計畫

96年8月21日職公字第0961100320號令訂定發布

                      　　　　　　　　　　　　　　　　　　　　　　　　　　　　　　　　　　　　　　　　　　
一、辦理目的

陳總統於九十六年五月十八日發表戒嚴五十八周年感言略以「活化人力資源：由政府提供補助鼓勵一百五十家知名企業，每家提供一百名大學畢業生，為期半年的職場體驗實習機會，暢通青年朋友就業媒合的管道。」因青年族群對於就業環境的未明及職場體認的不足，致其學業及就業轉銜之落差，影響就業，爰此，特辦理本計畫。

根據教育部統計九十五年六月大學(含)以上畢業生逾二十六萬人，依本會所做調查有百分之七十四青年曾轉換工作，平均轉換二點七個工作，青年職涯發展不穩定特性，除原有教育體系所學外，於職場中施予實務工作崗位訓練，有助青年確認職涯發展、提升職場技能。本局結合所屬職業訓練中心、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及企業訓練聯絡網共同組成本計畫工作網絡，發揮區域運籌功能，結合民間事業單位以工作崗位訓練模式，提供大學（含）以上畢業之青年多面向訓練，以協助青年於職場中取得工作崗位職能及職場經驗，提升自我職涯規劃能力，增加職業知能及職場競爭力，並建立正確職業態度，俾協助銜接職場成就自我。

二、預期目標

（一）運用工作崗位訓練模式，協助青年建立正確職涯發展觀念，以獲得所需職業知能。

（二）協助青年獲得實務職場經驗，協助銜接職場就業。

（三）訓練結束後一年內結訓合格青年就業率達百分之六十五。

（四）協助事業單位可於工作崗位訓練中，發掘所需青年人力。

三、辦理期間及人數

自九十六年九月起至九十七年十二月止，預計協助一千五百名青年參加。本計畫計分三期：

（一）第一期九十六年九月起至九十七年四月止，預計青年參訓人數五百人。

（二）第二期九十六年十二月起至九十七年八月止，預計青年參訓人數五百人。

（三）第三期九十七年三月起至九十七年十二月止，預計青年參訓人數五百人。

四、辦理單位及任務分工： 

（1）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以下簡稱本局）任務：

1.本計畫之擬訂、修正、解釋及督導事項。

2.各就服中心及職訓中心執行本計畫之協調事項。
3.其他相關事宜。

（2） 本局泰山職業訓練中心（以下簡稱泰山職訓中心）任務：

1.整體計畫之執行、品質管控及申訴窗口事宜。

2.管控協辦單位招募配額及掌握辦理進度。

3.輔導事業單位工作崗位計畫書撰寫及辦理專任師資研習。

4.擔任事業單位申請計畫窗口及分送各職業訓練中心辦理審查。

5.辦理事業單位簽約事宜。
6.分送公立就服機構推介參訓青年名冊予各事業單位。

7.彙整事業單位錄訓青年名冊並辦理公布事宜。

8.協助將計畫相關資訊公布本局「職業訓練e網」、「全國就業e網」或其他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網站。

9.協助辦理本計畫宣導事宜。

10.辦理本計畫相關經費請領、核撥及扣繳憑單相關事宜。

11.向本局提報執行績效表報：按月提報月報表、按計畫期程於第一期及第二期結束後提報期中報告、第三期結束後提報總報告，並辦理學員及事業單位滿意度調查。

12.辦理本計畫相關作業系統登錄事宜。

13.其他相關事宜。

（3） 本局所屬北區職業訓練中心、桃園職業訓練中心、中區職業訓練中心、台南職業訓練中心、南區職業訓練中心等五所職業訓練中心(以下簡稱各職訓中心)任務:

1.主責工作崗位訓練事業單位之招募。

2.主責彙整轄區對口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之事業單位辦理招商說明會事宜。

3.主責轄區內事業單位審查事宜(含公立就服機構及企訓網招募之事業單位)並彙送審查結果予泰山職訓中心續辦。

4.針對轄區對口合作機構辦理相關單位計畫宣導講習會。

5.主責轄區內工作崗位訓練之品質管控、申訴處理及查核，並影送查核表件予泰山職訓中心。

6.其他相關事宜。

（4）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以下簡稱各公立就服機構)任務：

1.工作崗位訓練事業單位之招募，並彙送有意願事業單位名單予轄區對口各職訓中心辦理招商說明會。

2.受理青年報名並審查資格。

3.推介合格青年參加，並核發推介單。

4.針對未經事業單位錄訓學員，提供其他就業服務。

5.訓練結束後之後續就業輔導。

6.其他相關事宜。

（5） 企業訓練聯絡網(以下簡稱企訓網)任務：

1.協助工作崗位訓練事業單位之招募及辦理招商說明會。

2.其他相關事宜。

五、青年資格

(1) 大學(含)以上畢業二十九歲以下青年（以推介日為準），未就業週期達或連續從事部分工時（含未就業期間）達三個月（含）以上，且未曾參加本計畫者。
(2) 前開未就業週期計算於未曾就業青年，以畢業證書登載畢業日期推計三個月計之。部分工時為每週工作時數未滿三十二小時者。

六、事業單位資格

本計畫之事業單位應為合法登記或立案、投保員工人數五人(含)之事業單位（含各工商公（協）會所屬會員廠商（均含跨國企業）、公營事業機構、非營利組織、學術研究機構等），並克盡納稅義務。前開事業單位不包括下列行業或情事：

（1） 保險業、保全業、直銷業及不動產仲介業中，非屬內勤之工作內容。
（2） 殯葬業、清潔業及人力派遣業之外派人員。
（3） 歷年申請本計畫有不良紀錄者（如：未配合訪視、未按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施訓等）。
（4） 工作性質違反善良風俗者。
七、訓練期間

工作崗位訓練以三個月為期並須經審核通過。

八、訓練津貼

補助合作之事業單位工作崗位訓練津貼每名青年每月新台幣八千元。補貼勞工保險費(含職訓機構受訓者普通事故保險費用及職業災害保險費用)最高新台幣六百七十七元。青年訓練時間未足月者，依受訓學員實際參加訓練日數發給工作崗位訓練津貼每日二百六十七元、勞工保險費用補助每日二十二元(以上皆以每月三十日比例計算)。

九、事業單位申請方式

（一）事業單位檢具相關表件及工作崗位訓練計畫向泰山職訓中心申請。

（二）每一事業單位申請工作崗位訓練人數以五十人為上限，且不得逾總員工人數百分之二十五。
十、招生方式
（一）青年至公立就服機構進行求職登記、簡易諮詢及相關資格查驗後，由公立就服機構開立「職業訓練轉介單」，並由事業單位通知甄選錄訓。

（二）事業單位於甄選錄訓後應即回報甄選結果，俾利辦理公布事宜。

（三）訓練間期間內錄訓青年未報到或中途離退訓，可由事業單位於開訓後遞補。

十一、事業單位責任

（一）依公立就服機構推介，辦理甄選事宜並回報錄訓狀況。

（二）按月發給青年學員訓練津貼，至少新台幣一萬二千九十六元，不足月者按每月三十日比例發給。

（三）需指派專任師資指導相關工作崗位訓練事宜，並於工作崗位訓練期滿施予評核。

（四）為錄取參加本計畫青年依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身份加保勞工保險普通事故及職業災害保險。

（五）實行訓練前應與青年簽訂工作崗位訓練契約書，其訓練、差勤管理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及前開契約書辦理。

（六）配合局屬職訓中心不定期訪查。

（七）發給結訓合格青年結訓證書。

（八）辦理相關請款及核銷事宜。

十二、參與本計畫之青年相關事項

（一）參訓方式：

1.各地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所屬就業服務站辦理求職登記及參訓推介事宜。

2.等候事業單位通知甄選。

3.經事業單位錄訓後報到參訓。

（二）本計畫係以工作崗位訓練模式進行，與事業單位無正式僱用關係，不得強制要求提供訓練之事業單位僱用。

（三）工作崗位訓練期間由事業單位按月發給學員訓練津貼每月至少新台幣一萬二千九十六元，本項費用非屬薪資報酬，且當次訓練不得重複請領就業保險法及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之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暨就業保險法之失業給付。

（四）參訓青年應與事業單位簽訂「工作崗位訓練契約書」，並遵守見訓練事業單位相關作業及管理規範。

（五）參訓青年應配合填寫訓練月誌，以利向泰山職訓中心請領相關補助。另應配合就業追蹤調查事項。

（六）參訓青年於結訓前離退訓，應依事業單位規定辦理相關離退訓事宜。

（七）訓練期滿後未就業者由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提供相關就業服務，輔導就業。

十三、經費請領

訓練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發票(或領據)、學員訓練津貼支付清冊、留用情形、簽到冊、學員訓練月誌、學員考核成績、勞工保險加退保明細、公立就服中心轉介單及其他應備文件，辦理核銷。

十四、經費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本局九十七年度就業安定基金相關項下支應。

十五、其他

本計畫工作崗位訓練津貼將寄發扣繳憑單予事業單位；事業單位發給參訓青年之學員訓練津貼，依實際金額由事業單位自行開立扣繳憑單。
十六、本計畫案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計畫目標人數及期程

   (一)辦理目標數

	              期別

    辦理單位
	第一期
	第二期

（暫定，會依實際情形調整）
	第三期

（暫定，會依實際情形調整）

	轄區
	主責區域
	結合事業單位家數
	工作訓練崗位數
	結合事業單位家數
	工作訓練崗位數
	結合事業單位家數
	工作訓練崗位數

	北區職訓中心
	台北縣、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連江縣、花蓮縣、金門縣
	59
	456
	40
	332
	40
	332

	桃園職訓中心
	桃園縣、新竹縣、新竹市、苗栗縣
	20
	136
	21
	132
	21
	132

	中區職訓中心
	台中縣、台中市、南投縣、彰化縣
	24
	170
	30
	200
	29
	200

	台南職訓中心
	雲林縣、嘉義縣、嘉義市、台南縣、台南市
	13
	99
	16
	128
	16
	128

	南區職訓中心
	高雄縣、高雄市、屏東縣、台東縣、澎湖縣
	19
	139
	26
	208
	26
	208

	合計家數
	135
	1,000
	133
	1000
	132
	1,000


※各職訓中心轄區各期工作崗位訓練核定員額，可由職訓中心按實際需求增加。

（二）辦理期程
	       項目

期程別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招商及說明會
	96.08.15-

96.09.15
	96.11. 01-

96.12.24
	97.03.01-

97.04.23

	師資培訓
	96.9.01起至第1期簽約完成
	96.11.20-

第2期簽約完成
	97.03.20-

第3期簽約完成

	申請計畫、審查、簽約
	96.09.01-

96.09.30
	96.11.20-

96.01.10
	97.03.20-

97.05.10

	招生
	96.09.10-

96.10.25
	96.12.15-

97.03.10
	97.04.15-

97.07.05

	甄選
	96.10.30前
	97.03.15前
	97.07.10前

	工作崗位訓練
	96.10.15-

97.02.15
	97.03.01-

97.06.30
	97.07.01-

97.10.30

	核銷
	結訓日起1個月
	結訓日起1個月
	結訓日起1個月


註：第一期開訓自96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止。
    第二期開訓自97年03月01日至03月31日止。
    第三期開訓自96年07月01日至07月31日止。
三、事業單位資格
（1） 本計畫之事業單位應為合法登記或立案、投保基本工資員工人數5人(含)以上之事業單位（含各工商公（協）會所屬會員廠商（均含跨國企業）、公營事業機構、非營利組織、學術研究機構等），並克盡納稅義務。前開事業單位不包括下列行業或情事：
1. 保險業、保全業、直銷業及不動產仲介業中，非屬內勤之工作內容。
2. 殯葬業、清潔業及人力派遣業之外派人員。
3. 歷年申請本計畫有不良紀錄者（如：未配合訪視、未按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施訓等）。
4. 工作性質違反善良風俗者。
（2） 指派專任師資指導相關工作崗位訓練事宜，所稱專任師資資格係指符合下列資格者：

1. 資深或主管人員。
2. 年齡27歲以上。
3. 合併專業年資3年以上；
4. 若年齡不滿27歲，請出具下列文件供主辦單位審查：專業證照、專業資格證明、相關職類證照。
5. 簽約前完成職業訓練中心「事業單位專任師資研習」。

（3） 每一事業單位申請工作崗位訓練人數以50人為上限，且不得逾總員工人數25%。
四、申請方式及審查
（1） 申請方式
1. 有意願參與本計畫之事業單位，可向職業訓練局所屬職業訓練中心、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及企業訓練網提出需求，並填具「事業單位意願調查表」。本計畫洽詢窗口：本局科技服務專線0800-777-888、泰山職業訓練中心─電話：(02)2901-8274#683。
2. 各職業訓練中心及企業訓練網承辦單位將邀集有意願申請本計畫之事業單位，參與招商說明會。
3. 請事業單位依規定期程前，填具「事業單位專任師資研習報名表」送泰山職業訓練中心，並派員參與泰山職訓中心辦理的專任師資研習。
4. 符合本計畫規定資格之事業單位，請檢具下列表件向泰山職訓中心提出申請：
(1) 事業單位申請表。(一式十份)
(2) 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一式十份)
(3)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4) 本年度最新月份勞保繳款單影本。
(5) 最近一年內消防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文件影本。
(6) 最近一期或前一期事業單位繳稅資料影本或免稅證明。
(7) 專任師資之資格證明文件。
(8) 甄選方式之甄試作業樣本。(一式十份)
        （(3)-(7)項文件影本皆需蓋「與正本相符」章）

5. 本計畫所需相關表件格式，可至本局職訓e網http://www.etraining.gov.tw/或泰山職訓中心網站http://www.tsvtc.gov.tw/下載。   
（2） 審查方式
     事業單位向泰山職業訓練中心提出申請後，由該中心依訓練所在地分送轄區職業訓練中心進行審查（含初審及複審）。複審合格者由泰山職業訓練中心辦理簽約。初審符合後再進行複審。初審為資格審查及審查應備文件是否齊全。
複審進行工作崗位計畫書審查，審查項目如下：

1. 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是否完善並符合計畫目標。（45%）
2. 學員福利制度合理性。(10%)
3. 事業單位體制健全度。(10%)
4. 錄訓機制。(10%)
5. 考核機制。(10%)
6. 僱用承諾。(15%)
7. 過去執行本計畫有無不良情形。(扣分上限-20%)

五、專任師資研習說明

(1) 事業單位除符合前述資格及應備表件外，還需於簽約前參加「事業單位專任師資研習」。
(2) 課程內容合計3小時40分鐘，包含：
1. 計畫簡介
(1) 緣起、目的
(2) 申請條件
(3) 合作模式
2. 業務介紹
(1) 泰山職訓中心、各職訓中心的角色與辦理業務
(2) 合作事業單位相關權利義務
(3) 簽約與契約說明
(4) 辦理業務相關注意事項
(5) 各職訓中心辦理定期訪視目的與時程

3. 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撰寫及學員工作月誌填寫說明
(1) 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範本說明
(2) 學員工作月誌範例
(3) 練習撰寫
4. 工作崗位訓練技巧
(1) 師傅的角色
(2) 教導方式
(3) 職場倫理
(4) 溝通的技巧
5. 經費核銷作業說明
(3) 上課日期公佈於泰山職訓中心網站http://www.tsvtc.gov.tw/。
(4) 有意願者請事先填寫「事業單位專任師資研習報名表」，並洽詢報名窗口：(02)29018274#695或(02)29018274#696。
六、甄選及錄訓
(1) 青年經公立就服機構推介，並由泰山職訓中心分送推介青年名單予各事業單位，辦理甄選錄訓。
(2) 事業單位應依「事業單位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核定之甄試方式辦理。甄選時應收存青年繳交之職業訓練轉介單。

(3) 於甄選錄訓後填妥「各工作崗位錄訓青年回報表」，即時將甄選結果回報泰山職訓中心，俾利辦理公布事宜。
七、辦理訓練
(1) 每位學員工作崗位訓練以3個月為期。事業單位依所提工作崗位訓練計畫之訓練期間辦訓並須依本局規定之各期訓練期間第一個月內開訓。第一期為96年10月15日至11月15日、第二期為97年3月1日至97年3月31日、第三期為97年7月1日至97年7月31日。
(2) 按月發給青年學員訓練津貼，至少新台幣12,096元，不足月者按每月30日比例發給。
(3) 開訓後報到學員名額不足或學員離退訓者，可於核定工作崗位訓練員額內，依「各工作崗位錄訓青年回報表」之候補順序，在開訓一個月內完成遞補作業，並函知泰山職訓中心。

(4) 需指派專任師資指導相關工作崗位訓練事宜，並於工作崗位訓練期滿施予評核。
(5) 青年勞保加退保手續(依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身份加保勞工保險普通事故及職業災害保險)。
(6) 實行訓練前應與青年簽訂工作崗位訓練契約書，其訓練、休息，應依工作崗位訓練計畫及前開契約書辦理。
(7) 配合本局所屬職訓中心不定期訪查。
(8) 發給結訓合格青年結訓證書。
(9) 辦理相關請款及核銷事宜。
八、補助費用申請
(1) 本計畫補助合作之事業單位每名青年每月訓練津貼新台幣8,000元及補貼勞工保險費(含普通事故保險費用及職業災害保險費用)最高新台幣677元。青年訓練時間未足月者，依受訓學員實際參加訓練日數發給訓練津貼每日267元、勞工保險費用補助每日22元。
(2) 請事業單位於訓練結束後一個月內檢附下列相關資料辦理核銷。

1. 發票(或領據)
2. 學員訓練津貼支付清冊（含留用情形）
3. 簽到冊（出缺勤紀錄）
4. 學員訓練月誌
5. 學員考核成績
6. 勞工保險加退保明細
7. 公立就服中心轉介單
九、辦理流程

十、Q＆A

Q1、事業單位參加資格為何？
  A： （一）本計畫之事業單位應為合法登記或立案、投保基本工資員工人數5人(含)以上之事業單位（含各工商公（協）會所屬會員廠商（均含跨國企業）、公營事業機構、非營利組織、學術研究機構等），並克盡納稅義務。前開事業單位不包括下列行業或情事：
1. 保險業、保全業、直銷業及不動產仲介業中，非屬內勤之工作內容。
2. 殯葬業、清潔業及人力派遣業之外派人員。
3. 歷年申請本計畫有不良紀錄者（如：未配合訪視、未按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施訓等）。
4. 工作性質違反善良風俗者。
      （二）指派專任師資指導相關工作崗位訓練事宜。
      （三）每一事業單位申請工作崗位訓練人數以50人為上限，且不得逾總員工人數25%。
Q2、本公司有意參加本計畫，要和誰聯繫?

A: 有意願參與本計畫之事業單位，可向職業訓練局所屬職業訓練中心、公立就業服務中心及企業訓練網提出需求，並填具「事業單位意願調查表」。本計畫洽詢窗口：本局科技客服專線0800-777-888泰山職業訓練中心（電話：(02)2901-8274#683）。
   各職業訓練中心及企業訓練網承辦單位將邀集有意願申請本計畫之事業單位，參與招商說明會。
Q3、事業單位申請時要準備哪些資料？
A: 符合計畫規定資格之事業單位，請檢具下列表件向泰山職訓中心提出申請：
  （1）事業單位申請表。
  （2）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
  (3)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4) 本年度最新月份勞保繳款單影本。
  (5) 最近一年內消防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文件影本。
  (6) 最近一期或前一期事業單位繳稅資料影本或免稅證明。
  (7) 專任師資之資格證明文件。
  (8) 甄選方式之甄試作業樣本。
（(3)-(7)項文件影本皆需蓋「與正本相符」章）
 本計畫所需相關表件格式，可至職訓e網http://www.etraining.gov.tw/或泰山職訓中心網站http://www.tsvtc.gov.tw/下載。
Q4、何謂專任師資?如何參加「事業單位專任師資研習」?

  A: 1.專任師資資格係指符合下列資格者：（1）資深或主管人員。（2）年齡27歲以上。（3）合併專業年資3年以上。（4）若年齡不滿27歲，請出具下列文件供主辦單位審查：專業證照、專業資格證明、相關職類證照。（5）簽約前完成職業訓練中心「事業單位專任師資研習」。
    2.「事業單位專任師資研習」由泰山職業訓練中心辦理，事業單位可依研習期程向泰山職訓中心報名參加，並於簽約前完成專任師資研習。研習課程內容包含
（1）計畫簡介
（2）業務介紹
（3）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撰寫及學員工作月誌填寫說明
（4）工作崗位訓練技巧
（5）經費核銷作業說明
    3.研習時間合計3小時40分鐘。上課日期公佈於泰山職訓中心網站http://www.tsvtc.gov.tw/。有意願者請事先填寫「事業單位專任師資研習報名表」，並洽詢報名窗口：(02)2901-8274#695或(02)2901-8274#696。
Q5、申請計畫後由誰審查?審查項目為何?

      A: 1.事業單位向泰山職業訓練中心提出申請後，會依訓練所在地分送轄區職業訓練中心進行審查（含初審及複審），初審符合後再進行複審。初審為資格審查及審查應備文件是否齊全。
　  2.複審進行工作崗位計畫書審查，審查項目如下：
  （1）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是否完善並符合計畫目標。（45%）

  （2）學員福利制度合理性。(10%)

  （3）事業單位體制健全度。(10%)

  （4）錄訓機制。(10%)

  （5）考核機制。(10%)

  （6）僱用承諾。(15%)

  （7）過去執行本計畫有無不良情形。(扣分上限-20%)
Q6、由誰辦理簽約?

  A: 複審合格的事業單位由泰山職業訓練中心辦理簽約事宜。
Q7、是否須配合訪查、督導作業?

  A: 訓練期間訓練第所在各職訓中心會查訪每一事業單位各班別至少一次，查訪原則採不預告方式進行。
Q8、經費補助情形為何？
  A: 本計畫補助合作之事業單位工作崗位訓練津貼每名青年每月新台幣8,000元。補貼勞工保險費(含職訓機構受訓者普通事故保險費用及職業災害保險費用)最高新台幣677元。青年訓練時間未足月者，依受訓學員實際參加訓練日數發給工作崗位訓練津貼每日267元、勞工保險費用補助每日22元。
Q9、參與本計畫之青年所領取工作崗位訓練津貼，是否需開立扣繳憑單？
  A: 本計畫工作崗位訓練津貼，將寄發扣繳憑單予事業單位；事業單位發給參訓青年之學員訓練津貼，依實際金額由事業單位自行開立扣繳憑單。
十一、附錄
附件一、訓練相關事宜之洽詢聯絡窗口

	轄區
	中心
	地址
	職絡電話

	全國
	泰山職業訓練中心
	台北縣泰山鄉貴子村致遠新村55-1號
	02-29018274 # 683

	
	科技客服中心
	www.ejob.gov.tw
	0800-777-888

	台北縣
台北市
基隆市
宜蘭縣
連江縣
花蓮縣
金門縣
	北基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中心(台北市除外)
	台北縣五股鄉五工五路47號
	02-22983060 # 202 

02-22983060 # 204

	
	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限台北市)
	台北市大同區承德路3段287-1號
	02-25942277 # 100

	
	北區職業訓練中心
	臺北縣五股鄉五權路17號7樓
	02-89903608 # 127

	
	企業訓練網─北區服務中心
	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69號3樓之1
	02-2559-9979 # 164

	桃園縣
新竹縣
新竹市
苗栗縣
	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
	桃園市南華街92號
	03-3333005 # 237

	
	桃園職業訓練中心
	桃園縣楊梅鎮秀才路851號
	03-4855368 # 306

	
	企業訓練網─桃竹苗服務中心
	桃園市縣府路332號11樓
	03-3379022 # 221

	台中縣
台中市
南投縣
彰化縣
	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
	台中市工業區一路100號
	04-23500586 # 319

	
	中區職業訓練中心
	台中市工業區一路100號
	04-23592181 # 250

	
	企業訓練網─中彰投服務中心
	台中市東區仁和路482號2樓
	04-236117766

	雲林縣
嘉義縣

嘉義市
台南縣
台南市
	雲嘉南區就業服務中心
	台南市衛民街19號
	06-2371218 # 324

	
	台南職業訓練中心
	台南縣官田鄉官田工業區工業路40號
	06-6985945 # 217

	
	企業訓練網─雲嘉南服務中心
	台南市西門路二段48號
	06-2223352

	高雄縣
高雄市
屏東縣
台東縣
澎湖縣
	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中心(高雄市除外)
	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21號8樓
	07-2313232 # 302

07-2313232 # 306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限高雄市)
	高雄市前鎮區鎮中路6號6樓
	07-8220790 #204

	
	南區職業訓練中心
	高雄市前鎮區凱旋4路105號
	07-8210171 # 704

	
	企業訓練網─高屏服務中心
	高雄市前金區大同二路145號9樓之2
	07-2418017


附件二、「青年職涯啟動計畫」事業單位意願調查表
	事業單位名稱
	

	事業單位地址
	

	聯絡人
	姓名
	
	性別
	[image: image1.wmf]男　[image: image2.wmf]女
	職稱
	

	
	電話
	
	傳真
	
	手機
	

	
	電子信箱
	

	提送意願表期 別(可複選)
	訓練容量
（預計訓練青年人數）

	[image: image3.wmf]第一期
	

	[image: image4.wmf]第二期
	

	[image: image5.wmf]第三期
	


    註：本表填畢後，請交還主辦單位(企業訓練網、公立就業服務中心、五所職業訓練中心)或轉交泰山職業訓練中心(地址：243臺北縣泰山鄉貴子村致遠新村55-1號；電話：(02)2901-8274分機683；傳真：(02)2908-5835)。
～非常感謝　貴公司熱烈參與並抽空填寫本表，

本單位將會指派專人儘速與　貴公司聯繫，敬請配合後續行政作業～
「青年職涯啟動計畫」事業單位意願調查表（參考）

	事業單位名稱
	星光股份有限公司

	事業單位地址
	104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83號5樓

	聯絡人
	姓名
	王大明
	性別
	[image: image6.wmf]男　[image: image7.wmf]女
	職稱
	專員

	
	電話
	(02)2222-1111
	傳真
	(02)2222-2222
	手機
	0912-345-678

	
	電子信箱
	Star1111@star.com.tw

	提送意願表期 別(可複選)
	訓練容量
（預計訓練青年人數）

	[image: image8.wmf]第一期
	10

	[image: image9.wmf]第二期
	

	[image: image10.wmf]第三期
	10


 註：本表填畢後，請交還主辦單位(企業訓練網、公立就業服務中心、五所職業訓練中心)或轉交泰山職業訓練中心(地址：243臺北縣泰山鄉貴子村致遠新村55-1號；電話： (02)2901-8274分機683；傳真：(02)2908-5835)
～非常感謝　貴單位熱烈參與並抽空填寫本表，

本單位將會指派專人儘速與　貴單位聯繫，敬請配合後續行政作業～

  附件三、事業單位專任師資研習報名表
「青年職涯啟動計畫」

事業單位培訓人員(師資)研習
編號:
	報名梯次
	梯次:                  日期:

	事業單位
	名稱
	

	
	地址
	
	電話
	      分機

	
	
	
	手機
	

	
	
	
	傳真
	

	
	e-mail
	

	服務

部門
	
	職稱
	
	年資
	

	參加人員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學 歷
	

	經 歷
	

	參加方式
	□經由服務單位推薦          □自行參加

	備註欄
	1. 午  餐：  □素食    □葷食
2. 報名表填妥後請以傳真或e-mail方式報名
泰山職訓中心電話： (02)2901-8274分機696   

傳真：(02)2908-5835   e-mail:  w255@tsvtc.gov.tw


附件四、專任師資研習課程表

「青年職涯啟動計畫」

	課程
	內容教材

	報到與致詞
	

	計畫簡介
	1. 緣起、目的
2. 申請條件
3. 合作模式

	業務介紹
	1.泰山職訓中心、各職訓中心的角色與辦理業務
2.合作事業單位相關權利義務
3.簽約與契約說明
4.辦理業務相關注意事項
5.各職訓中心辦理定期訪視目的與時程

	休息與討論
	

	1.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撰寫
2.學員工作月誌填寫說明
	1. 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範本說明
2. 學員工作月誌範例
3. 練習撰寫

	工作崗位訓練技巧
	1.師傅的角色
2.教導方式
3.職場倫理
4.溝通的技巧

	經費核銷作業說明
	廠商核銷資料作業說明

	午餐與座談會
	


事業單位培訓人員（師資）研習 

報名專線：泰山職訓中心（02）2901-8274分機695或分機696　

     傳真：（02）2908-5835　　E-mail: w255@tsvtc.gov.tw
附件五、「青年職涯啟動計畫」事業單位申請表
轄區職訓中心：[image: image11.wmf]北區(A)[image: image12.wmf]桃園(B)[image: image13.wmf]中區(C)[image: image14.wmf]臺南(D)[image: image15.wmf]南區(E)  (由泰山職訓中心統一填寫)           

　編號：　　　　(由泰山職訓中心統一填寫)
	事業單位名稱(1)
	

	機構別(2)
(請填代碼A至Q)
	
	行業別
	

	負責人姓名
	

	營利事業登記證證號或立案證號(3)
	
	員工人數(4)
	

	主要營業項目
	

	事業單位地址
	

	事業單位網址
	

	聯絡人
	姓名(5)
	
	性別
	[image: image16.wmf]男 [image: image17.wmf]女
	職稱
	

	
	電話
	
	傳真
	
	手機
	

	
	電子信箱
	

	保險證號
	
	消防安檢狀況(6)
	[image: image18.wmf]合格　[image: image19.wmf]不合格

	有無繳稅(7)
	[image: image20.wmf]有　[image: image21.wmf]無

	事業單位簡介
(限500字以內)
	

	協助申請單位(８)
(必填、單選)
	1.職業訓練中心

[image: image22.wmf]北區職訓中心 [image: image23.wmf]桃園職訓中心 [image: image24.wmf]中區職訓中心 [image: image25.wmf]台南職訓中心[image: image26.wmf]南區職訓中心
2.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image: image27.wmf]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 [image: image28.wmf]北基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中心[image: image29.wmf] 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image: image30.wmf]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image: image31.wmf]雲嘉南區就業服務中心 [image: image32.wmf]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中心 [image: image33.wmf]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3.[image: image34.wmf]企業訓練網
[image: image35.wmf] 北區服務中心[image: image36.wmf]桃竹苗服務中心[image: image37.wmf]中彰投服務中心 [image: image38.wmf]雲嘉南服務中心 [image: image39.wmf]高屏服務中心
(4)其他:                          


註：1.請於空白處蓋公司(或機關)大小章。 2.相關文件影本皆需蓋「與正本相符」章。3.以上陳述如有不實，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與資格。4.本表填畢後，請寄送正本予泰山職業訓練中心(地址：243臺北縣泰山鄉貴子村致遠新村55-1號；電話：2901-8274分機683；傳真：2908-5835

「事業單位申請表」填表說明

（請各事業單位務必完整填寫每一欄位內容）

（1） 事業單位名稱：請填寫總公司(總單位)全銜。

（2） 機構別：

選項列表：

A公立職業訓練機構(含國立學校機構)

B財團法人機構附設職業訓練中心(含私立學校機構)

C財團法人機構附設職業訓練中心

D事業機構附設職業訓練中心

E營利事業機構

F大專院校訓練機構

G高中職學校訓練機構

H國中小學校訓練機構

I研(開)發機構

J補教事業機構

K勞工團體

L工業團體

M商業團體

N公益、社福團體

O地方自治團體

P原住民團體

Q其他訓練機構

（3） 營利事業登記證證號或立案證號：請檢具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或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4） 員工人數：請檢具本年度最新月份勞工保險繳款單影本（員工投保總人數應達5人(含)以上）。
（5） 聯絡人姓名：請填寫本計畫聯絡人姓名。

（6）消防安檢狀況：請檢具最近一年內消防安全檢查合格證明文件影本。

（7）有無繳稅：請檢具最近一期或前一期事業單位繳稅資料影本或免稅證明，如為新成立之事業單位，請自行切結。
（8）協助申請單位：指與　貴單位接洽參與本計畫之聯繫單位，包含各轄區的職訓中心、公立就服中心及企業訓練網的服務中心。
註：相關文件影本皆需蓋「與正本相符」章。
「青年職涯啟動計畫」事業單位申請表（參考）
 轄區職訓中心：   [image: image40.wmf]北區(A)[image: image41.wmf]桃園(B)[image: image42.wmf]中區(C)[image: image43.wmf]臺南(D)[image: image44.wmf]南區(E)  (由泰山職訓中心統一填寫)           

　編號：　　　　(由泰山職訓中心統一填寫)
	事業單位名稱(1)
	星光股份有限公司

	機構別(2)
(請填代碼A至Q)
	E
	行業別
	半導體產業

	負責人姓名
	張星光

	營利事業登記證證號或立案證號(3)
	新縣商營字第09413618號
	員工人數(4)
	200

	主要營業項目
	IC基板專業製造

	事業單位地址
	新竹縣信義區信義路一段1號10樓

	事業單位網址
	www.star.com.tw

	聯絡人
	姓名(5)
	王大明
	性別
	[image: image45.wmf]男 [image: image46.wmf]女
	職稱
	人力資源部助理

	
	電話
	(03)-59952567
	傳真
	(02)5995-2439
	手機
	0912-345-678

	
	電子信箱
	Star556@star.com.tw

	保險證號
	勞000123
	消防安檢狀況(6)
	[image: image47.wmf]合格　[image: image48.wmf]不合格

	有無繳稅(7)
	[image: image49.wmf]有　[image: image50.wmf]無

	事業單位簡介
(限500字以內)
	星光股份有限公司為IC基板專業製造廠，成立於1980年，現有員工人數200人，資本額12億，公司內設有人資、研發、製造、行銷等四部門。公司主要產品為半導體設備零件,LCD上.下電極板,平面防著板,GS防著板,各種精密零件。

	協助申請單位(８)
(必填、單選)
	1.職業訓練中心

[image: image51.wmf]北區職訓中心 [image: image52.wmf]桃園職訓中心 [image: image53.wmf]中區職訓中心 [image: image54.wmf]台南職訓中心[image: image55.wmf]南區職訓中心
2.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image: image56.wmf]台北市政府勞工局就業服務中心 [image: image57.wmf]北基宜花金馬區就業服務中心[image: image58.wmf] 桃竹苗區就業服務中心[image: image59.wmf]中彰投區就業服務中心[image: image60.wmf]雲嘉南區就業服務中心 [image: image61.wmf]高屏澎東區就業服務中心 [image: image62.wmf]高雄市政府勞工局訓練就業中心
3.[image: image63.wmf]企業訓練網
[image: image64.wmf] 北區服務中心[image: image65.wmf]桃竹苗服務中心[image: image66.wmf]中彰投服務中心 [image: image67.wmf]雲嘉南服務中心 [image: image68.wmf]高屏服務中心
(4)其他:                          


註：1.請於空白處蓋公司(或機關)大小章。2.相關文件影本皆需蓋「與正本相符」章。3.以上陳述如有
     不實，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與資格。4.本表填畢後，請寄送正本予泰山職業訓練中心(地址：243 

     臺北縣泰山鄉貴子村致遠新村55-1號；電話：(02)2901-8274分機683；傳真：(02)2908-5835)。
附件六、「青年職涯啟動計畫」事業單位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

編號：　　　　(由泰山職訓中心統一填寫，編號需與申請表一致)
	壹、事業單位工作崗位訓練需求：

	事業單位名稱(1)
	

	申請期別
	參加工作崗位訓練職類
	訓練人數

	第    期
	職類名稱：

(TIMS系統代號(2)：                 )
	


（每一工作崗位訓練職類填寫一份）
	貳、基本資料：

	提案緣由(3)
(限100字)
	

	訓練目標(4)
(限100字)
	

	就業展望(5)
(限200字)
	

	工作崗位訓練機會提供情形
	[image: image69.wmf]原招募訓練計畫內提供
[image: image70.wmf]配合本計畫全數額外提供
[image: image71.wmf]配合本計畫部分額外提供

	工作崗位訓練需求資料
	訓練起日
	訓練迄日
	訓練人數
	希望推介
人數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人
	　　　人




	參、本工作崗位訓練職類條件規定：

	一、訓練方式及福利
	1.訓練津貼：每月　　　　元
(至少為新臺幣12,096元)
	2.訓練地點：　　　　　　　　　　　　　　　　　　　　

	
	3.訓練方式：
(1)每週訓練天數：　　天
(2)每日訓練時數：　　小時
(3)每日訓練時間：自　　時至　　時
(4)輪班方式：　　　　　　(依事業單位規定)
	4.福利：
(1)勞保： 加保「訓字保」及「職災保險」。

(2)宿舍：[image: image72.wmf]無[image: image73.wmf]免費提供[image: image74.wmf]付費提供，每月　　　元
(3)伙食：[image: image75.wmf]無[image: image76.wmf]免費提供[image: image77.wmf]付費提供，每月　　　元
(4)交通車：[image: image78.wmf]無[image: image79.wmf]免費提供[image: image80.wmf]付費提供，每月　　　元
(5)其他：　　　　　　　 (依事業單位規定)

	二、參訓資格
	學歷
	[image: image81.wmf]大學(含)以上 [image: image82.wmf]碩士(含)以上 [image: image83.wmf]博士
	科系
	[image: image84.wmf]不拘 [image: image85.wmf]優先科系：　　　     

	
	兵役
	[image: image86.wmf]不限 [image: image87.wmf]在役 [image: image88.wmf]役畢(含免役) [image: image89.wmf]未役
	年齡
	29歲（含）以下

	
	專長及條件(6)
	

	三、專任師資(7)
	師資人數
	　　人
	師生比
	　　：　　(專任師資：學員)

	
	姓名
	性別
	年齡
	職稱
	專業
年資
	專業資格證明
	有無全程參加泰山職訓中心「事業單位專任師資研習」

	
	
	[image: image90.wmf]男
[image: image91.wmf]女
	
	
	
	
	[image: image92.wmf]有[image: image93.wmf]無[image: image94.wmf]同意於簽約前完成參訓(8)

	四、甄試方式及日期
	甄試方
（可複選）
	[image: image95.wmf]職業適性測驗　[image: image96.wmf]筆試　[image: image97.wmf]口試　[image: image98.wmf]實作　[image: image99.wmf]體能測驗　[image: image100.wmf]其他：　　　　　　　
註：上述甄試方式及主要內容，請予概述並提供甄試作業參考資料(9)：

	
	預定

甄試日期
	暫定日期，　　年　　月　　日　　　　　　　　　　　

	五、訓練內 

    容
	課程名稱
	時數
	訓練起/迄日
	訓練部門
	實施內容(課程大綱)
	 學科/術科
	一般學科/
專業學科

	
	
	
	
	
	
	[image: image101.wmf]學科
     小時
[image: image102.wmf]術科
     小時
	[image: image103.wmf]一般學科
         小時
[image: image104.wmf]專業學科
          小時

	
	
	
	
	
	
	[image: image105.wmf]學科
     小時
[image: image106.wmf]術科
     小時
	[image: image107.wmf]一般學科
         小時
[image: image108.wmf]專業學科
          小時

	
	
	
	
	
	
	[image: image109.wmf]學科
     小時
[image: image110.wmf]術科
     小時
	[image: image111.wmf]一般學科
         小時
[image: image112.wmf]專業學科
          小時

	
	
	
	
	
	
	[image: image113.wmf]學科
     小時
[image: image114.wmf]術科
     小時
	[image: image115.wmf]一般學科
         小時
[image: image116.wmf]專業學科
          小時

	六、訓練方式(10) 

(條列式)
	
	總計：

1.訓練總時數　　　小時。

2.學科　　　小時、術科　　　小時。

3.一般學科　　小時、專業學科　　小時。

	七、考核標準
	(例如：1.學員出缺勤紀錄；2.學員學科、術科成績；3.學員參訓態度；4.學員工作崗位訓練月誌(11)；5.其他等。)



	八、訓練督導方式
	

	九、事業單位留用
	1.預定留用人數：　　人。

2.業務範圍：　　　　　　　　　。

3.薪資約新臺幣　　　　　(依事業單位規定辦理)元(月薪)。


註：1.請於空白處蓋公司(或機關)大小章。

2.以上陳述如有不實，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與資格。
    3.本表填畢後，請寄送正本予泰山職業訓練中心(地址：243臺北縣泰山鄉貴子村致遠新村55-1號；電話：(02)2901-8274分機683；傳真：(02)2908-5835)。

「事業單位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填表說明

（請各事業單位務必完整填寫每一欄位內容）

（1） 事業單位名稱：應與營利事業登記證獲利案證書名稱相符。
（2） TIMS系統代號：請參見本手冊附件「訓練職類分類表」。

（3） 提案緣由：以「資訊設備管制員」為例。
範例：隨著經濟發展、社會繁榮及國民生活與教育水準的提高，消費者對商品品質的要求，日趨嚴苛，使資管人員在各行業中所佔角色愈顯重要，本提案將培養優秀青年具備相關資訊設備管制實務操作知識，使其於職場體驗完畢後，對投入就業市場有所幫助。

（4） 訓練目標：以「資訊設備管制員」為例。
範例：學科：熟悉本職類相關知識以增長技能之進展。

　　　技能：熟悉本職類應具備之技能，使其能達成公司資訊設備管理要求及異常狀況之追蹤、分析、檢討及改善等作業。
（5） 就業展望：以「資訊設備管制員」為例。
範例：參訓青年於職場體驗完畢後，經本公司評核測驗後，確已獲得資訊設備管制實務操作相關知識，且訓練期間表現優異者，可望成為本公司的員工。
（6） 專長及條件：以「資訊設備管制員」為例。
範例：1.精通國台語。

2.熟悉電腦基本操作。

3.熟悉品保統計手法及運用(QE)者尤佳。

4.具CQT、CQE、ISO稽核證書者尤佳。

（7） 專任師資：

師資需具備以下條件：1.資深或主管人員。

2.年齡27歲以上。

3.合併專業年資3年以上。

4.若年齡不滿27歲，請出具下列文件供主辦單位審查：專業證照、專業資格證明、相關職類證照。

5.簽約前完成泰山職業訓練中心「事業單位專任師資研習」。

（8） 同意於簽約前完成參訓：尚未參加泰山職業訓練中心「事業單位專任師資研習」者，可事先填寫「事業單位專任師資研習報名表」，並洽詢報名窗口：(02)2901-8274#695或 (02)2901-8274#696。

（9） 甄試方式：所採方式皆需擬具考試內容作為甄試作業參考資料。

範例：以「資訊設備管制員」為例。

概述：本職類甄試方式採職業適性測驗及口試二者，職業適性測驗結果僅作為口試之參考。

甄試作業樣本：如檢附職業適性測驗樣本、口試題目等。
（10） 訓練方式：以「資訊設備管制員」為例。
範例：學科：採集中講授資訊設備管制之相關知識，並配合各種教學工具，以增強教學效果。

術科：靈活運用講解、示範、實地操作等教學法，傳授基礎及應用技能。

（11） 工作崗位訓練月誌：透過填寫工作崗位訓練月誌，讓培訓單位了解學員的學習情形，進而對訓練方式作調整。

「青年職涯啟動計畫」事業單位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參考）

編號：　　　　(由泰山職訓中心統一填寫，編號需與申請表一致)
	壹、事業單位工作崗位訓練需求：

	事業單位名稱(1)
	星光股份有限公司

	申請期別
	參加工作崗位訓練職類
	訓練人數

	第 一 期
	職類名稱：半導體製程及研發

(TIMS系統代號(2)：電機工程技術(3113))
	10


（每一工作崗位訓練職類填寫一份）
	貳、基本資料：

	提案緣由(3)
(限100字)
	半導體為台灣高科技產業中具全球市佔率之產業，近年相關在半導體之製程及研發之人才需求殷切，本提案將培養優秀青年具備相關半導製程及研發之理論及實務操作知識，使其於職場體驗完畢後，對投入就業市場有所幫助。

	訓練目標(4)
(限100字)
	學科：熟悉本職類相關知識以增長技能之進展。

技能：熟悉本職類應具備之技能，使其能達成公司半導體製程及研發之要求及異常狀況之追蹤、分析、檢討及改善等作業。

	就業展望(5)
(限200字)
	參訓青年於職場體驗完畢後，經本公司評核測驗後，確已獲得半導體製程及研發實務操作相關知識，且訓練期間表現優異者，可望成為本公司的員工。

	工作崗位訓練機會提供情形
	[image: image117.wmf]原招募訓練計畫內提供
[image: image118.wmf]配合本計畫全數額外提供
[image: image119.wmf]配合本計畫部分額外提供

	工作崗位訓練需求資料
	訓練起日
	訓練迄日
	訓練人數
	希望推介
人數

	
	96年10月15 日
	9年1月15 日
	10　人
	20　人




	參、本工作崗位訓練職類條件規定：

	一、訓練方式及福利
	1.訓練津貼：每月　15,000　元
(至少為新臺幣12,096元)
	2.訓練地點：　104台北市大同區延平北路二段83號5樓　

	
	3.訓練方式：
(1)每週訓練天數：　5　天
(2)每日訓練時數：　8　小時
(3)每日訓練時間：自　8　時至　17　時
(4)輪班方式：　　　　　　(依事業單位規定)
	4.福利：
(1)勞保：　加保「訓字保」及「職災保險」。

(2)宿舍：[image: image120.wmf]無[image: image121.wmf]免費提供[image: image122.wmf]付費提供，每月　　　元
(3)伙食：[image: image123.wmf]無[image: image124.wmf]免費提供[image: image125.wmf]付費提供，每月　　　元
(4)交通車：[image: image126.wmf]無[image: image127.wmf]免費提供[image: image128.wmf]付費提供，每月　　　元
(5)其他：　　　　　　　獎金(依事業單位規定)

	二、參訓資格
	學歷
	[image: image129.wmf]大學(含)以上 [image: image130.wmf]碩士(含)以上 [image: image131.wmf]博士
	科系
	[image: image132.wmf]不拘 [image: image133.wmf]優先科系：　　　     

	
	兵役
	[image: image134.wmf]不限 [image: image135.wmf]在役 [image: image136.wmf]役畢(含免役) [image: image137.wmf]未役
	年齡
	29歲（含）以下

	
	專長及條件(6)
	1.精通國台語。2.熟悉電腦基本操作。3.熟悉品保統計手法及運用(QE)者尤佳。4.具CQT、CQE、ISO稽核證書者尤佳。

	三、專任師資(7)
	師資人數
	　2　人
	師生比
	　1　：　5　(專任師資：學員)

	
	姓名
	性別
	年齡
	職稱
	專業
年資
	專業資格證明
	有無全程參加泰山職訓中心「事業單位專任師資研習」

	
	李大同
	[image: image138.wmf]男
[image: image139.wmf]女
	40
	經理
	10
	
	[image: image140.wmf]有[image: image141.wmf]無[image: image142.wmf]同意於簽約前完成參訓(8)

	
	陳淑女
	[image: image143.wmf]男
[image: image144.wmf]女
	32
	主任
	5
	
	[image: image145.wmf]有[image: image146.wmf]無[image: image147.wmf]同意於簽約前完成參訓(8)

	
	
	[image: image148.wmf]男
[image: image149.wmf]女
	
	
	
	
	[image: image150.wmf]有[image: image151.wmf]無[image: image152.wmf]同意於簽約前完成參訓(8)

	四、甄試方式及日期
	甄試方式（可複選）
	[image: image153.wmf]職業適性測驗　[image: image154.wmf]筆試　[image: image155.wmf]口試　[image: image156.wmf]實作　[image: image157.wmf]體能測驗　[image: image158.wmf]其他：　　　　　　　
註：上述甄試方式及主要內容，請予概述並提供甄試作業參考資料(9)：

	
	預定

甄試日期
	暫定日期，第一期　　年　　月　　日　　　　　　　　　　　

	五、訓練內容
	課程單元
	時數
	訓練起/迄日
	訓練部門
	實施內容(課程大綱)
	 學科/術科
	一般學科/
專業學科

	
	企業文化、倫理
	4
	96.10.01/

96.10.01
	人力資源部
	1.公司組織文化及架構介紹

2.公司業務簡介
	[image: image159.wmf]學科
4小時
[image: image160.wmf]術科
	[image: image161.wmf]一般學科
4小時
[image: image162.wmf]專業學科

	
	工業安全與健康保護
	4
	96.10.01/

96.10.01
	人力資源部
	1.工作環境的安全與保障

2.公司福利制度
	[image: image163.wmf]學科

[image: image164.wmf]術科
4小時
	[image: image165.wmf]一般學科
4小時
[image: image166.wmf]專業學科

	
	半導體製程
	20
	96.10.02/

96.10.16
	製程部
	1.半導體製程
2.半導體製造備材

3.製品良率及檢核標準

4.製程現場衛生與環境管控
	[image: image167.wmf]學科

[image: image168.wmf]術科
20小時
	[image: image169.wmf]一般學科

[image: image170.wmf]專業學科
20小時

	
	昌片研發
	20
	96.10.17/

96.10.22
	研發部
	1.晶片模組概論
2.晶片模組設計
	[image: image171.wmf]學科

[image: image172.wmf]術科
20
	[image: image173.wmf]一般學科

[image: image174.wmf]專業學科
20

	
	…
	…
	…
	…
	…
	[image: image175.wmf]學科
…小時
[image: image176.wmf]術科
	[image: image177.wmf]一般學科
….小時
[image: image178.wmf]專業學科

	
	…
	…
	…
	…
	…
	[image: image179.wmf]學科

[image: image180.wmf]術科
	[image: image181.wmf]一般學科

[image: image182.wmf]專業學科

	六、訓練方式(10) 

(條列式)
	學科：採集中講授資訊設備管制之相關知識，並配合各種教學工具，以增強教學效果。

術科：靈活運用講解、示範、實地操作等教學法，傳授基礎及應用技能。
	總計：

1.訓練總時數　448　小時。

2.學科　48　小時、術科　400　小時。

3.一般學科　48　小時、專業學科　400　小時。

	七、考核標準
	一、考核項目:

1.學員出缺勤紀錄15%

2.學員學科及術科成績60%

3.學員參訓態度10%

4.學員工作崗位訓練月誌內容及繳閱時間15%

二、合格標準:80分合格並頒給結訓證書

	八、訓練督導方式
	一、每日採專任師資帶領，每日給予課程說明及實作指導

二、每週採團體討論方式，就工作崗位訓練內容進行討論及問題解決研討

三、每月採核閱月誌方式，瞭解學員學習狀況

四、不定期檢測或考核學員訓練成效

	九、事業單位留用
	1.預定留用人數：　８　人。

2.業務範圍：　半導體研發相關

3.薪資約新臺幣　32,000  (依事業單位規定辦理)元(月薪)。



註：1.請於空白處蓋公司(或機關)大小章。

2.以上陳述如有不實，主辦單位有權取消參與資格。
    3.本表填畢後，請寄送正本予泰山職業訓練中心(地址：243臺北縣泰山鄉貴子村致遠新村55-1號；電話：(02)2901-8274分機683；傳真：(02)2908-5835

附件七、事業單位實施工作崗位訓練契約書參考
「青年職涯啟動計畫」事業單位實施工作崗位訓練
契約書參考
契約編號：（配合泰山職訓中心統一編定）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泰山職業訓練中心（以下簡稱甲方）補助「____________」（以下簡稱乙方）辦理「青年職涯啟動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之工作崗位訓練，為明確甲、乙雙方權利義務關係，特訂定本契約，經雙方同意訂定條款如後：
第一條　甲方補助乙方依據本計畫相關規定訓練學員，共計   人。

第二條 執行期間：自民國__年___月___日至民國___年___月___日止。

第三條　契約總額：補助新台幣            元整。（依實際人數、訓練期間核銷）

第四條　付款方式與結報事項
1、 乙方檢送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函送甲方核定並簽訂本契約。

2、 乙方應於學員完成訓練一個月內，依「青年職涯啟動計畫」作業手冊規定檢具相關文件申請核撥工作崗位訓練津貼。
3、 如因學員中途離、退訓之情事，依受訓學員實際參加訓練日數補助工作崗位訓練津貼每日貳佰陸拾柒元、勞工保險費用補助每日貳拾貳元。

第五條　乙方責任
1、 須與學員訂定「工作崗位訓練契約書」，並實施工作崗位訓練。

2、 依審核通過之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實施工作崗位訓練。

3、 在本契約訓練期間應定期直接發給學員津貼，其金額不得低於新台幣壹萬貳仟玖拾陸元，不足一個月按日發給，每月參拾日計算。
4、 應為學員辦理依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身分加保勞工保險普通事故及職業災害保險，如延誤辦理保險致生相關損害，概由乙方負責。

5、 安排專任師資帶領學員實施工作崗位訓練。

6、 學員之工作崗位訓練時段，應以不擔任危險性工作、不強迫加班為原則。

7、 對學員做督促及相關之考評(含學員工作崗位訓練月誌)紀錄。
第六條　乙方非因停業、歇業或學員違反「工作崗位訓練契約書」，不得停止實施訓練計畫，否則應賠償甲方及學員損失。
第七條　甲方暨職業訓練局及所屬相關單位於本契約執行期間得視業務需要，定期或不定期訪視乙方，乙方應予配合。

第八條　學員完成工作崗位訓練由乙方發給結訓證書。

第九條  學員離、退訓

一、乙方於核准學員離訓後，應於3個工作日內函報甲方備查。
二、學員因違反「工作崗位訓練契約書」情節重要者，乙方檢具事實經甲方核定，始得辦理退訓及終止「工作崗位訓練契約書」。 

三、學員離、退訓須於同時辦理勞保退保手續，如延誤辦理衍生之相關費用由乙方負擔。
第十條　配合事項

ㄧ、本契約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二、甲方公告「青年職涯啟動計畫」作業方式，視為契約之一部分，「青年職涯啟動計畫」作業方式與本契約條款相牴觸時，以本契約條款為準。

三、本契約未約定事項，雙方得另以書面作成補充約定且經雙方簽名或蓋章後生效，並視為契約之一部分。

四、甲方或甲方上級機關基於業務所需之契約執行管理制度，乙方應予配合。

         五、本契約自甲、乙雙方簽署後溯自本契約執行期間之起始日生效。

第十一條　訂約之一方有違背契約義務情事者，依情節輕重予以停辦或不列為下

          次合作對象。
第十二條　本契約書正本一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壹份，副本伍份，甲、乙雙方各執貳份、乙方所屬轄區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職業訓練中心壹份。
甲　　方：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泰山職業訓練中心
代 表 人：主任　○ ○ ○

地　　址：台北縣泰山鄉貴子村致遠新村55之1號

電　　話： （02）2901-8274

乙　　方：○ ○ ○ ○ 公司

負 責 人：○ ○ ○

地　　址：○○縣○○市○○鄰○○路○○巷○○弄○○號○○樓

            (事業單位地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八、「青年職涯啟動計畫」事業單位與學員工作崗位訓練契約參考
「青年職涯啟動計畫」事業單位與學員

工作崗位訓練契約參考
學員　OOO　（以下稱甲方），性別 　 民國　  年   月   日出生，參加「　　　   ______」（以下稱乙方）承辦「青年職涯啟動計畫」工作崗位訓練，為明確甲乙雙方權利義務關係，特訂定本契約，經雙方同意訂定條款如後：

第一條　乙方同意依照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訓練甲方，工作崗位訓練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甲方結訓為止。

第二條  乙方提供甲方工作崗位訓練地點於          施行；乙方基於工作崗位訓練需要，得經甲方同意後協調調動工作崗位訓練地點，並須提供必要之協助。

第三條　乙方責任

1、 在本契約工作崗位訓練期間按月發給學員訓練津貼(每月新台幣
             元整)，不足月者按日發給，每月三十日計算。

2、 乙方提供甲方每週正常工作崗位訓練時間為_______，若有延長工作崗位訓練時間需要，得於甲方同意後為之，並給予延長工作崗位訓練時間之津貼。

3、 甲方於工作崗位訓練期間之膳宿經費由(□甲方 / □乙方 )負擔；工作崗位訓練期間之交通費用由(□甲方 / □乙方 )負擔。

4、 乙方於工作崗位訓練期間應為甲方辦理依職業訓練機構受訓者身分加保勞工保險普通事故及職業災害保險。

5、 工作崗位訓練所需經費由乙方負擔，並安排專業師資帶領甲方實施工作崗位訓練。

6、 對甲方做督促及相關之考評(含學員工作崗位訓練月誌)紀錄。

7、 安排技能訓練，以不使甲方擔任危險性工作為原則。

8、 若乙方違反本契約而致使甲方損害者，應賠償甲方之損失。

9、 本契約應送泰山職業訓練中心核備，變更時亦同。

10、 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青年職涯啟動計畫」及其作業方式規定辦理。
第四條　甲方責任

一、應克盡善良職責，遵守乙方各項規章，忠勤服務，努力學習。

二、於本契約訓練期間應按規定填寫工作崗位訓練月誌。

三、接受工作崗位訓練時間，除遇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時外，不得低於已核定工作崗位計畫書所

    提之時數。

四、於本契約訓練期間如有不遵守乙方有關規章，情節重大者，乙方

    得經泰山職業訓練中心核定後辦理甲方退訓及終止契約。

第五條  工作時間、休息、休假及其它福利條件，比照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及乙方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訂約之一方有違背契約義務情事或產生履約爭議者，另一方得向泰山職業訓練中心請求協處。

第七條　本契約自甲、乙雙方簽署後溯自本契約執行期間之起始日生效。

第八條　本契約書正本一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壹份，副本參份，乙方、泰山職業訓練中心及轄區職業訓練中心各執壹份。
立契約書人：

甲方： 

身分證字號：h000000000

戶籍地址：00縣00市00路00號00樓

電話：00-0000000

乙方：○ ○ ○ ○ 公司
統一編號：○○○○○○○○
地址：○○縣○○市○○鄰○○路○○巷○○弄○○號○○樓

                 (事業單位地址)
負責人：○ ○ ○
電話：00-000000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九、「青年職涯啟動計畫」
工作崗位訓練月誌
	「青年職涯啟動計畫」工作崗位訓練月誌

	事業單位
	
	工作崗位訓練班別(職類)
	

	訓練部門
	1.                        

 (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2.                        

 (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3.                        

 (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4.                        

 (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5.                        

 (日期: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學員姓名
	

	第　　月　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工作崗位訓練月誌內容

	

	專任師資評語

	

	學員簽章
	專任師資簽章
	主管簽章

	
	
	


註：請於訓練結束後1個月內檢附工作崗位訓練月誌等文件，向泰山職業訓練中

    心辦理核銷。
「青年職涯啟動計畫」
工作崗位訓練月誌(參考)
	青年職涯啟動計畫─工作崗位訓練月誌

	事業單位
	張三股份有限公司
	工作崗位訓練班別(職類)
	半導體基板材料作業第一期

	訓練部門
	1. 製程部        

(日期:96年11月1日~96年12月15日)

2. 研發部
(日期:96年12月16 日~97 年 1月31 日)
	學員姓名
	李四

	第　1　月　民國　96　年　11　月　01　日至　96　年　11　月　30　日

	工作崗位訓練月誌內容

	1、 訓練內容 (實際的工作訓練內容)

   範例：半導體製程流程及現場作業規定。
2、 新的學習事項 (指該月與上個月的訓練學習內容有哪些不同的地方)

   範例：半導體備材、製程運作、製品良率及檢核標準、製程現場衛生與環境管控等。
3、 工作心得與建議 (寫下該月工作上或其他部分如學習或生活上的感想)

   範例：這一個月來，了解半導體製程及作業規定，跟其他的學員及前輩相處的情形還不錯，很期待下個月研發部的訓練。

	專任師資評語

	1.李四君訓練期間積極發問、學習態度認真，值得嘉許！

2.在製程部以半導體製程流程及現場作業規定為主，下個下旬開始研發部課程，希望能運用在製程部的基礎，對研發有更多積極表現。

	學員簽章
	專任師資簽章
	主管簽章

	
	
	


註：請於訓練結束後1個月內檢附工作崗位訓練月誌等文件，向泰山職業訓練中

    心辦理核銷。
附件十、職業訓練轉介單

計畫別：□與企業合作辦訓【適用身分：□就保被保險人自願離職失業者 □一般失(待)業者】          

□青年專案【適用身分：□未就業 □部分工時】                              
	姓名
	
	性別
	出生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男□女
	
	

	身分證字號
	
	
	
	
	
	
	
	
	
	
	教育程度
	

	
	
	
	
	
	
	
	
	
	
	
	聯絡電話
	

	通訊地址
	□□□       縣
     鄉鎮        路  
 段
 巷
  弄     號   樓                    

(郵遞區號)      市      市區        街  

	訓練計畫
	 轉介參訓單位
	轉介參訓班次
	訓練起訖期間

	
	單位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民國   年    月    日至

民國   年    月    日止

	申請人願意參加職業訓練，由本中心（站）轉介參加職業訓練。

                            

區就業服務中心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資料由訓練單位填寫）

	訓 練 單 位 確 認 欄
	報到情形
	(報到
民國   年   月   日
	□未報到

	
	參訓機構地點
	
	參訓職訓班次
	

	
	訓練起訖期間
	民國  年   月   日～民國   年   月    日

	
	中途離（退）訓

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原因：                              

	
	結訓後輔導就業情形
	(就業，就業地點與單位：                                   

(未就業，原因：                 轉介回推介參訓就業服務中心

	
	 訓練單位名稱： 
 聯絡人：

 聯絡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印信或章戳）


填表說明：（本表一式三聯）

第一聯：訓練單位於學員報到確認後，送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存查；青年專案送泰山職訓中心。

第二聯：訓練單位於學員中途離退訓或結訓後，經確認後送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存查；青年專案送泰山職訓中心。

第三聯：留職訓單位存查。

※以上資料，本人□同意  □不同意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暨所屬機關及相關機關（構）為本人辦理就業服務或職業訓練。【未勾選同意者，將影響轉介單位聯絡事宜。】
附件十一、各工作崗位錄訓青年回報表
（每一工作崗位訓練職類填寫一份）

	各工作崗位錄訓青年回報表

	事業單位名稱：╴╴╴╴╴╴╴╴╴╴╴╴╴╴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工作崗位訓練部門
	工作崗位訓練職類
	預計訓練期間
	訓練地點
	工作崗位訓練錄取人數

	1.　　　
2.　　　　　　

3.　　　
4.　　　
	
	
	
	正選：　

候補：


工作崗位訓練青年資料：

(一)正選名單(請按錄訓順序填寫)

	排序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1
	
	
	

	2
	
	
	

	3
	
	
	

	4
	
	
	

	5
	
	
	

	6
	
	
	

	7
	
	
	


(三)候補名單(請按候補順序填寫)

	排序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若本表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後填寫並檢附之。

填寫人(用印):               事業單位主管(用印):             

附件十二、訓練職類分類表
	第一層

業別（代碼）
	第二層

職業分類（代碼）
	第三層

訓練職類（代碼）

	工業類(A)
	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1)
	製造業生產及作業經理人員(1313)

	
	專業人員(2)
	電腦系統設計及分析 (2131)

電腦程式設計 (2132)

其他資訊專業人員 (2139)

建築及都市交通計畫 (2141)

土木工程 (2142)

電機工程 (2143)

電子及電子通訊工程 (2144)

機械工程 (2145)

製圖及測量 (2153)

其他建築、工程相關 (2159)

病理學、藥理學研究人員及有關專業人員(2212)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3)
	化學及物理技術員(3111)

營建工程技術 (3112)

電機工程技術 (3113)

電子及電子通訊工程技術 (3114)

機械工程技術 (3115)

冶金技術 (3117)

製圖 (3121)

工業工程技術 (3122)

放射性設備使用技術 (3123)

農業工程技術 (3124)

環境工程技術 (3125)

營建工程監工(3126)

其他工程科學技術 (3129)

資訊助理 (3131)

資訊設備管制 (3132)

工業機器人控制 (3133)
影像及電子設備管制（3141）

防火及建築檢驗 (3161)

安全、衛生及品質檢驗 (3162)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7)
	裁石工及石雕工 (7113)

砌磚、砌石 (7121)

混凝土工 (7122)

營建木工 (7123)

其他營建構造相關 (7129)

地面鋪設及瓷磚鋪貼 (7132)

泥水 (7133)

管道裝設工(7136)

電築物電力系統維修 (7137)

油漆工(7141)

油漆 (7142)

建築物清潔 (7143)

銲接 (7212)

板金、冷作 (7213)

金屬建材架構工(7214)

鍛造 (7221)

工具製造 (7222)

工具機安裝及試車 (7223)

機動車輛裝修 (7231)

飛機裝修 (7232)

農業及工業用機器裝修 (7233)

其他機械裝修 (7234)

其他機械裝修(7239)

電機裝修 (7241)

電子設備裝修 (7242)

電信及電力線路架設 (7244)

精密儀器製造及修理 (7311)

珠寶及貴金屬製作 (7313)

織品、皮革及有關材質手工藝品工(7331)

排版 (7341)

鑄版及電版 (7342)

鐫版及蝕刻 (7343)

照相 (7344)

裝訂 (7345)

絹版、木板及織物印刷 (7346)

其他食品製作處理工(7919)

家具木工 (7922)

	
	機械設備操作及組裝工(8)
	鑄造 (8122)

金屬熱處理 (8123)

焚化爐、水處理及其他設備操作工(8163)

自動化組裝線操作 (8171)

工業用機器人操作 (8172)

工具機操作 (8211)

金屬加工、電鍍 (8223)

印刷機操作工(8251)

漂染及整理機械操作工(8264)

機械組裝 (8311)

電機設備組裝 (8312)

電子設備組裝 (8313)

金屬、塑膠及塑膠製品組裝 (8314)

木製及有關製品組裝 (8315)

大客車駕駛員 (8422)

大貨車駕駛員 (8423)

推土機操作 (8441)

吊車、起重機操作 (8442)

升降車操作 (8443)

	商業類(B)
	企業主管及經理人員(1)
	婚禮顧問師(1322)

	
	專業人員(2)
	電腦系統設計師及分析師(2131)

電腦程式設計 (2132)                                                                                                                                                                                                                                                                                                             

商業專業人員(2420)

人力發展及就業服務專業 (2607)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3)
	資訊助理人員(3131)
影像及電子設備管制（3141）

證券及財物經紀 (3411)

保險業仲介 (3412)

不動產經紀 (3413)

旅遊顧問 (3414)

工商業銷售代表 (3415)

行政秘書 (3601)

其他行政助理專業 (3609)

室內及商業設計人員(3921)

	
	事務工作人員(4)
	速記員及打字員(4111)

文字處理及有關機器操作員(4112)

事務秘書(4114)

生產規劃佐理員(4132)

觀光及旅館從業人員(4222)

總機（客服）人員(4223)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5)
	響導人員(5113)
家事及有關服務管理員（5121）

商店售貨員 (5320)

其他個人服務工作人員(5149)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9）
	洗車美容(9120)

	農業類(C)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3)
	生物科學技術員 (3211)
船舶輪機長及有關工作人員(3151)

	
	農林漁牧工作人員(6)
	農藝作物栽培 (6011)

園藝作物栽培 (6012)
作物混作栽培（6014）

農牧綜合經營 (6030)
漁船駕駛及有關工作者(6054)

	
	高級專業人員(2)
	海事專業人員(2145)

	醫事護理

及家事類(D)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3)
	醫院管理人員(3231)

	
	服務工作人員及售貨員(5)
	嚮導 (5113)

家事服務管理 (5121)

廚師 (5122)

酒及飲料調製 (5123)

餐飲服務 (5124)

褓姆 (5131)

陪病人員(特別看護、居家護理) (5132)

理燙髮、美容 (5141)

殮葬、遺體防腐化妝 (5142)

其他個人服務（按摩師…）(5149)

保全人員 (5205)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7)
	其他食品製作處理(7919)

穀類食品及糖果製造(食品烘焙) (7912)

裁縫及製帽 (7933)

織品、皮革及有關打 (7935)

縫紉、刺繡 (7936)

鞣革工及毛皮飾製工(7941)

製鞋工(7942)

	
	機械設備操作工及組裝工(8)
	縫製機操作工(8263)

	
	非技術工及體力工(9)
	家庭傭工及清潔工(9131)
大樓管理員(9140)

	藝術類(E)
	技術員及助理專業人員(3)
	室內及商業設計(3921)

廣播、電視及其他播報員(3922)

街頭、夜總會及有關音樂、歌唱及舞蹈人員(3923)

	
	技術工及有關工作人員(7)
	珠寶及貴金屬製作(7313)

石雕藝術（7113）

砂輪成型及陶瓷製坏(7321)

玻璃及玻璃製品製造(7322)

玻璃鑲刻及蝕刻(7323)

玻璃、陶瓷及有關製品美飾描繪 (7324)

織品、皮革及有關材質手工藝品製作 (7331)

木材及其他材質手工藝品製作(7332)


附件十三、結訓證書
結 訓 證 書
CERTIFCATE OF TRAINING

○○○ 君，____年___月___日生，身分證字號________，自西元_____年____月____日至西元_____年____月____日參加青年職涯啟動計畫─____________班，修畢全期____小時，成績合格特此證明。

In recognition of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________hour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課程), from 20__/___/___ to 

20__/____/____.

   This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is awarded to

             ______________(學員姓名)




○○字第 證字號   ○○○○○○○○號           西元○○年○○月○○日

    File No.       ○○○○○○○○                      20___/_____/_____
發給結訓證書





裝訂線





評核學員表現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職業訓練局





向泰山職訓中心辦理核銷作業





事業單位全名


英譯





裝訂線





裝訂線





裝訂線





裝訂線





裝訂線




















負責人簽名章


英文簽名章




















裝訂線











原事業單位(大章)





裝訂線





工業類(A)





與參訓青年簽訂工作崗位訓練契約書





實施工作崗位訓練








各職訓中心


不定期查訪





不足額、離退訓





一個月內候補學員





開訓





事業單位辦理


甄選及錄訓





與泰山職訓中心簽訂合作契約





通過





審查





結束申請





未通過





檢具相關表件及工作崗位訓練計畫書向泰山職訓中心申請參與本計畫





派員參與泰山職訓中心所辦理的專任師資研習





事先填具「事業單位專任師資研習報名表」





參與各職訓中心（泰山除外）或企訓網所辦理的招商說明會





填具「事業單位意願調查表」





詳讀計畫作業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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